
今年四月，新北市新店區私立樂活老人長照中心大火，造成 6人死亡，
2人命危，35人輕重傷的重大災難。回溯 2009年台大醫院手術室以及不
久前在 2013年台南新營醫院北門分院附設護理之家發生重大火災案例後，
社會輿論除了表達遺憾與痛心外，幾天後好像煙消雲散了。政府機構主管
單位五分鐘熱度後，是否有持續找出根本原因及可能對策，預防下一次的
事故呢？

隨著世界健康建築發展趨勢，世界衛生組織 (WHO)於 2001年會議中
提出「健康住宅」應具有的 15項建議事項後，國際間展開大型研討會，
例如：永續建築國際研討會、綠建築國際研討會、以及健康建築國際研討
會等，大家對「健康環境品質」都認定是一個重要的建築議題，且形成一
股社會研究風潮之時，我國對於弱勢的環境老人居住機構及生活環境，是
否有依據安全衛生健康建築標準規範執行？近年來屢屢發生驚恐的火災案
件，不斷蓄存發生災難的能量，業者是否已從所發生的重大火災災害事件
的經驗中學到教訓？這些災害是否確實受到重視，政府是否具有可行防災
對策以及明令負責機關單位做好周全防災準備，避免相同災害一再發生，
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應是全民需加強重視的緊急問題。

台灣高齡人口快速成長，對長期照顧體系的需求日益殷切，其業務以
往分屬衛生、社福兩個不同部門的政策規劃與執行，其間長期存在因專業
分工等因素所導致的本位主義，造成各項服務推動與執行屢見格格不入現
象。在政策規劃與推行過程中，因業務涉及衛政與社政兩部門的職掌，往
往由於部門的分立，導致許多方案無法有效落實等現象，成為長照政策執
行過程中的障礙之一，民眾對於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早已產生跨部門需
整合的迫切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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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於長照政策是未來高齡化社會重要管理課題，並涉及衛政與社
政兩部門之地方政府間之組織授權，常有各唱各調的情形。加上火災
發生後的救災工作落在消防署，其所掌管的消防安全檢查是否落實有待
商確？然而避難逃生設施設備又屬於建管體系管理的公共安全檢查制度
等，從過去發生案例中還發現火災老人無法逃生問題，往往是長照機構
從業人員人力短缺、或工作負擔過重、專業素質不足等原因，故沒能及
時將老人安全送離火場等，這是政府的諸多單位交錯經營管理問題之綜
合體現。

歸根究底主要問題還是政府各部會、單位之間協調機制及互相支援
執行不足所致，各單位各自為政，方便行政已成慣性，缺乏統籌防災規
劃及執行能力，事前預防的機制不足，事後亦未見反省改進之具體方案
所致。這個政府需要更整合，更聰明，更前瞻，更彈性，須謹慎擬訂事
故發生後有效救災執行計畫並定期演練。事故發生前更應重視防災各個
面向的資料收集、分析、整理、研究及全面納入評鑑之規定，加上平日
對長照機構之軟硬體設施設備、管理、預算、從業人員素質及人力配置
等宜作更嚴格管控，才能避免生命財產損失，防範於未然，如此才是國
家之幸，人民之福也！


